承诺函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OLE_LINK2]我方拟承租杭州市西湖区振中路3号地下室（三墩地下停车库新能源综合站项目）415个车位5年租赁权，现做如下承诺：
1、我方已认真阅读、知悉并自愿遵守《杭州产权交易所房屋出租交易规则》和《在线报价实施办法》和《杭州产权交易所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竞价活动。
2、我方提交受让申请并且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所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标的的现场踏勘，表明已完全了解并自愿接受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交易风险。
3、同意在被确定为承租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携带报名时上传的主体资格证明等相关文件原件至杭交所完成现场确认和签署《成交通知书》、《三墩地下停车库新能源综合站项目停车位租赁合同》及附件等相关文件；并在《成交通知书》、《三墩地下停车库新能源综合站项目停车位租赁合同》及附件等相关文件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首期租金、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等交易资金（以到账时间为准）。 
4、同意杭交所在经出租方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承租方已交纳的首期租金、履约保证金全部划转至出租方指定账户。
5、承租方必须在营业前自行办理开展经营活动所需的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执照、批准证书或工商、税务登记相关的各种审批、手续等，且自行承担相关费用。出租方对于承租方办理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执照、批准证书或工商、税务登记相关的各种审批、手续等不作任何保证、不承担任何责任，若由于出租方提供的资料和出租标的现状原因导致承租方不能通过相关登记、审批等手续的，承租方同意且承诺不因此提出任何索赔。
6、停车场目前存在部分包月及包年用户，包月用户权益将直接转移至承租方，由承租方继续提供服务。包年用户将按其服务周期内的剩余月份数，由出租方与承租方完成费用结算，确保用户权益不受影响。
7、承租方提供车位作为对外公共停车泊位，仅供社会车辆停放不可改造，停车场备案登记证由承租方自行办理。
8、停车场内的设施包括但不仅限于停车收费系统、监控设备、消防设备、灯、标识标线、充电桩等由承租方负责维护,租赁期满后承租方需确保所有设备完好无损。
9、承租方需在交易标的交付后三天内安排专职管理人员进驻停车场进行现场管理，并负责停车场内的安全管理工作。
10、承租方在租赁期内应做好停车场整体（包括地下室相关设施设备管理用房）经营管理工作，应派驻管理人员在停车场监控室24小时值守，管理人员需持证上岗。
11、在出租方有需要时，承租方需提前为出租方免费预留不少于20个停车位提供使用。
12、承租方根据杭州市社会停车场运营相关规定办理完成所有手续后，方能正式对外经营。在停车场投入运营前，停车收费标准需备案至杭州市发改委或（或取得相关行政管辖部门审批）。
13、承租方须按杭州市城市大脑建设要求，实现该停车场“城市大脑”接入、智慧停车系统安装及运营，相关费用由承租方承担。
14、在租赁期内，该停车场运营所产生的水电费由承租方支付，按电表、水表实际计量读数结算。
15、承租方不得整体转租该停车场。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承租方不得将承租场地擅自转租、转让、转借他人，亦不得私自调换使用。
16、本次交易出租方和承租方相关权利义务及房屋交付以出租方提供的《三墩地下停车库新能源综合站项目停车位租赁合同》（样本）为准。
[bookmark: OLE_LINK3]17、本项目成交的，承租方须交纳首年一个月租金计的交易服务费。
18、若非出租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意向承租方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的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出租方的经济补偿金，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
（1）意向承租方提交受让申请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
（2）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后，各意向承租方在竞价期间均不报价的；
（3）在被确定为承租方后未按约定签署《三墩地下停车库新能源综合站项目停车位租赁合同》及附件等交易合同的或未按约定支付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和首期租金的；
（4）意向承租方未履行书面承诺事项的；
（5）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意向承租方（签章）：
[bookmark: _GoBack]                                               202 年   月   日

